
預計畢業年期 年 月

一. 交換個人資料

二. 申請人個人資料

預計畢業年期

(請附學生證副本)

學生會員卡2申請表格（由2026年3月31日起生效）

申請人請注意：
(1) 此申請表只適用於年齡介乎二十一至二十五歲 2 於海外就讀的未婚子女。(2) 當學生會員卡的持卡人年滿二十五歲時，該卡將於其生日月份結束時
到期。(3) 請於適當方格內加「✔ 」號，並以英文正楷填寫本表格。(4) 所有淺黃色部份為申請馬會卡必須填寫及/或細閱。(5)除特別註明外，所有白色
部份為可選擇之額外服務/產品。(6) 所有填寫姓名的部分，需提供身份證明文件上之姓名。(7) 請填妥本表格。填妥後請將申請表正本及所需文件
以郵遞方式或親身交回：香港跑馬地體育道一號香港賽馬會會員事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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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授權香港賽馬會（「馬會」）向恒生銀行有限公司（「恒生」）透露本人於馬會之個人資料(包括有關之身份證明文件之副本)作為使恒生為本人開立及處理本人
有關之馬會會員卡戶口之用。

致：恒生銀行有限公司（「恒生」）

出生日期 日 月 年

與主卡申請人之關係 子 女

住宅地址+

  住宅地址與主卡會員不同

 （若不同，請提供附屬卡申請人之住宅地址證明文件）

香港身份證號碼/護照號碼+（如閣下為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持有人士，
請提供香港身份證副本，以及護照副本；或往來港澳通行證及原居地身份證
正面及背面之副本）

國籍 - 國家/地區+
（必須註明所有國籍）

手提電話號碼^+住宅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最多35個字）

^ 閣下必須持有有效的手提電話號碼及電郵地址以(1)接收「一次性密碼」短訊
去完成需要身份認證的網上信用卡交易及 (2)透過短訊/電郵及時向閣下
發送的 「無卡支付」交易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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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件

1 - H A S E C O N E W

B P M S E P

身份證明文件上之英文姓名

姓

名

註：‧如你是恒生個人e-Banking客戶，此信用卡申請將預設為收取電子結單/電子通知書，你可於個人e-Banking上操作你的賬戶及查看電子結單/電子通知書。
 ‧如欲收取郵寄版月結單，請登入恒生個人e-Banking內，於手機應用程式版「設定」下的「e-Statement/e-Advice設定」或桌面版「客戶服務—更改戶口

資料」下的「戶口名單及設定e-Statement/e-Advice」更改有關設定。有關郵寄結單服務年費，請查閱《信用卡資料概要》。
 ‧你於此信用卡申請所提供的電郵地址會用作收取有關電子結單/電子通知書發出之電郵提示。

+如你希望更改你的個人資料，請親臨任何一間恒生分行或致電2998 8833查詢其他更新途徑。



五. 聲明

三. 卡類及信用限額

六. 確認及簽署

學生非賽馬會員卡申請人將獲發附屬專用卡。惟附屬專用卡只限於馬會簽賬，並不能提供其他信用卡優惠及權益。其所有開支將記入主卡會員的賬戶內，並共同
使用主卡會員之信用限額。附屬卡申請人之信件及月結單將寄往主卡會員之通訊地址。

本人承諾通知恒生如本人現時(或於過去12個月內)為恒生或其附屬公司（註）之董事、行政總裁或主要股東；或任何上述之董事、行政總裁或主要股東之配偶、
同居者、擁有血緣關係、通過婚姻或領養的親屬，或任何在此項條文所述之人士之信託的受託人。

（註）「附屬公司」一詞應依照經不時修訂及補充之《公司條例》(香港法律第622章)的定義。

茲謹證明於申請當日，本人或本人任職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部門與恒生並無任何公事來往，倘日後本人或本人任職之政府部門與恒生有任何公事來往，本人

同意儘速以書面通知恒生。

本人同意參與此香港賽馬會會員卡計劃(「本計劃」)，並獲取由恒生發出之馬會卡。本人證實在本表格內所提供之資料在所有方面全屬真確完整並各自授權另一方
可作其代表遞交其資料/文件予恒生，以及同意恒生可根據不時給予本人之結單、通函、通知、章則及條款內所載有關使用及披露個人資料的政策使用該等資料
作指定用途。本人授權恒生以任何其認為適當之途徑以確證該等資料之真確性及與有關方面交換資料。本人亦承諾，如任何該等資料有所更改，本人須即時以
書面通知恒生。如本人為恒生之現有客戶及未能於申請表上提供有關申請所需的資料，恒生將根據本人於恒生之紀錄處理有關申請。如本人欲更新其個人資料，
本人需帶同有關文件親臨任何恒生銀行分行辦理有關手續。本人授權恒生不時與馬會確證該等資料之真確性及與馬會交換資料並向馬會不時透露及/或交換任何
與本人有關之資料及任何屬恒生所擁有之本人與恒生交易之詳細資料，作為使恒生得以發出馬會卡及使本計劃得以運作及維持。本人確認此信用卡申請不是由

第三方轉介。消費賬項之財務費用及現金透支之利息分別以月息2.17%(實際年利率27.82%)及月息2.17%(實際年利率
28.04%)計算。上述實際年利率乃依據銀行營運守則之指引計算。實際年利率是一個參考利率，以年化利率展示出包括銀行產品的基本利率及其他費用與
收費。有關其他收費詳情，請向任何一間恒生銀行分行職員查詢。本人已閱讀隨附之香港賽馬會會員卡章則及條款，本人並同意受其中所列之適用條款及其後可
能作出之修訂所約束。本人同意假如日後於馬會之會籍有任何變動而發出適當之馬會卡以取代現時簽發之卡類。本人承認及同意，不論本人之申請其後遭撤回或
拒絕與否，恒生可根據不時給予本人及其他個別人士之結單、通函、通知、章則及條款內所載有關使用及披露個人資料的政策，持有、使用、處理及向指定人士
披露所有由本人及/或馬會應恒生之要求而提供，或於本人或馬會與恒生之交易過程中所收集而有關本人之個人資料及其他資料(「該等資料」)作指定用途。本人
並承諾及同意恒生可將該等資料披露予任何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或類似服務之提供者，或由彼等予以持有、使用及處理，以便核實該等資料或將該等資料提供予
其他機構，作為信貸或其他方面之查核。本人進一步確認及同意恒生可將該等資料轉移至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地方，並可將該等資料及其他關於本人之個人及
其他資料用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規定的核對程序，及提供與本人有關之銀行證明書或信貸諮詢用途。

註：我們會對您進行信用檢查，這可能涉及我們以「多家個人信貸資料服務機構模式」向我們所選的信貸資訊服務機構提供您的信貸資料。我們已委託環聯及平
安金融壹帳通徵信服務(香港)有限公司作為我們選定的信貸資訊服務機構，並或會委託其他信貸資訊服務機構，以提供消費者信貸資訊服務並作為協助我們評
估信貸申請及作出信貸決定。如果我們在過去30個工作天內拒絕了您的信貸申請，您可以免費向我們選定的信貸資訊服務機構索取報告副本。您有權每12個月向
我們所選的信貸資訊服務機構免費取得一份信貸報告。聯絡方法可在我們選定的信貸資訊服務機構的網站或我們的客戶服務熱線查閱。

本人確認(i)本人未嘗擁有任何因拖欠還款而被取消之信用卡；(ii)本人現時並無任何逾期而未償還之債務；及(iii)本人並無接獲任何破產令及本人未有進行或意圖
申請破產。

倘曾經或現時就本人欠負恒生之任何或所有債務而發出以恒生為受益人之擔保/第三方抵押，包括有限額或無限額的情況，本人同意恒生可不時
向擔保人/提供第三方抵押人士提供任何其向本人提供之任何貸款/銀行融資/信貸安排之資料或詳情(包括任何有關本人之個人資料)，作為通知彼等根據有關
擔保/第三方抵押下之法律責任。

註：現謹將香港賽馬會會員卡之章則及條款摘要臚列於附上之單張上，敬請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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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是否為以下人士的親屬*：恒生銀行有限公司、其分行、其附屬公司或其聯屬公司(不論在香港境內或境外，例如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或恒生銀行

有限公司能對其行使控制的其他實體的董事 / 僱員* / 控權人* / 小股東控權人*？

申請人是否為恒生銀行有限公司、其分行、其附屬公司或其聯屬公司(不論在香港境內或境外，例如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或恒生銀行有限公司能對其

行使控制的其他實體的董事 / 僱員* / 控權人* / 小股東控權人*？

本人(等)確認本人(等)已獲得以上提及的人士的同意提供其資料給恒生銀行有限公司、其分行、其附屬公司及其聯屬公司以便恒生銀行有限公司及其聯屬公司

能遵守《銀行業(風險承擔限度)規則》。

本人(等)授權(並代表以上提及的人士授權)恒生銀行有限公司與恒生銀行有限公司的分行、附屬公司及聯屬公司交換有關本人(等) / 以上提及的人士及本人(等) / 

以上提及的人士持有的融通的資以便恒生銀行有限公司及其聯屬公司能遵守《銀行業(風險承擔限度)規則》。

*備註：閣下可向恒生銀行有限公司查詢有關定義及以上所提及機構的名單。

否，倘這些資料不再真實正確，本人(等)同意儘速以書面通知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是

否，倘這些資料不再真實正確，本人(等)同意儘速以書面通知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是    職員號碼(請填上職員號碼)

(請填上親屬的名字)

四. 滙豐控股集團僱員／政府公務員

身份證明文件上之英文姓名          關係



主卡會員同時確認上述所申報之子女與主卡會員為家屬之關係，並證實有關家屬於上方所填報之資料全屬正確。

附屬卡申請人簽署（必須填寫）
（請用留存於馬會之印鑑簽署）

日期 馬會專用

EXPCDC

六. 確認及簽署（續）

同意使用和披露個人資料聲明
通過在以下簽署，本人同意恒生可以根據附於本申請表之《致各客戶及其他個別人士關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通知》(「該通知」)所載的指定用途使用和披露
恒生目前或以後持有之關於本人之所有個人資料。*

* 請注意：
致於2014年6月16日之前與恒生建立關係的客戶：
 「該通知」包含有關恒生向閣下提供服務，而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作若干新用途，從而讓恒生遵守下述恒生或滙豐集團目前現存或是未來的有關責任、承諾或
安排：(i)根據法律、法規、判決或法院命令(在香港境內和香港境外)的責任，包括與清洗黑錢、恐怖分子融資活動、賄賂、貪污、逃稅、欺詐或制裁(在此統稱為
 「不合法活動」)相關的責任；(ii)根據本地組織或機關或外國組織或機關(不論是否政府、稅務、執法、監管、司法、行業或其他)的指引、指導或守則，或國際
指引或內部政策和程序的責任，包括與不合法活動相關的指引、指導或守則；(iii)來自本地組織或機關或外國組織或機關的要求；(iv)恒生或滙豐集團與本地組織或
機關或外國組織或機關作出的承諾；(v)根據本地組織或機關或外國組織或機關之間簽訂的協議或條約之責任；以及(vi)根據滙豐集團有關使用和共用資料和
資訊之內部政策和程序的責任。上述可能引致閣下的個人資料被轉移至香港境外。請詳閱「該通知」有關閣下的個人資料可能被使用的用途以及可能會將閣下的
個人資料轉移予的人士類別的全部詳情。
如有疑問，請致電客戶服務熱線：2998 9878

銀行資料提供方式
請注意本行將以非紙張方式提供銀行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條款及細則、資料更新、收費簡介及產品申請等。你可下載完整條款及細則作日後參考。如日後你想下載
同一版本的條款及細則，你亦可在30日內於恒生銀行網站> 「信用卡」> 「有用資訊」> 「表格及文件中心」> 「信用卡/消費卡/流動支付條款及細則」> 「香港賽會
會員卡」了解詳情。你未必能夠在30日後下載或儲存同一版本的該等資料。

如你早前已選擇收取銀行資料方式 (如有)，你該選項仍適用於本行日後發送有關資訊。你可透過恒生個人流動理財服務應用程式、分行或理財服務熱線更改銀行
資料提供方式。網上銀行產品或服務的銀行資料只以非紙張方式提供。

第3頁（共4頁）

市場推廣意願(必須填寫)
我們希望不時向你提供本行最新優惠、推廣及服務資訊，例如特惠利率、消費折扣或新推出之數碼服務。請讓我們知道你希望以哪些渠道來收取我們的市場推廣。
請選擇以下指示(於空格填上“ ”號)以表達閣下的意願。*

*如現有客戶未為以上的選項作出選擇，本行將不會改變閣下現時接收市場推廣之意願 (如有)。若閣下為全新客戶並未為以上的選項作出選擇，本行將視為 "不接受”     
 指示。

請注意：以上選擇適用恒生銀行有限公司「致各客戶及其他個別人士關於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通知」(「該通知」)所列產品、服務及/或標註的類別之推廣，該
通知亦列明可能使用之個人資料種類，以及可能轉移有關個人資料作推廣之資料承轉人類別。該通知之第7段「在直接促銷中使用資料」已附加於表格後，供閣下
參考。

除非基於任何原因閣下撤回此申請或申請被拒，以上選擇會於本行批核此申請後生效。以上選擇代表閣下希望接收或不接收市場推廣的最新指示，並取代閣下
過往曾向本行表明的選擇，惟各渠道之更新需時不同，本行會就閣下之選擇盡快處理。如需知悉閣下曾向本行表達的選擇，或希望更新使用個人資料作推廣之
指定渠道，請登入恒生個人e-Banking或致電2822 0228聯絡我們。

閣下以上之選擇只適用於個人戶口(私人銀行除外)。如你希望選擇或更改現行就接受或不接受本行私人銀行、商業銀行或其他業務使用你的個人資料以發放推廣
資訊的指示，請聯絡閣下的客戶經理以另作安排。

接受(B) 不接受(N)

郵件

流動電話短訊

電子郵件

電話

馬會會員編號︰

香港身份證號碼/護照號碼︰

聯絡電話︰

主卡會員簽署︰

日期

主卡會員身份
證明文件上之英文姓名︰



乙部 － 聲明及簽署

丙部 － 拒絕使用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之用(附屬卡申請人)

甲部 － 學生會員卡（年齡介乎二十一至二十五歲2於海外就讀的未婚子女）

致：香港賽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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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卡申請人(學生)珼於以下海外學府就讀：

海外學府名稱

他/她在返港渡假期間，將使用香港賽馬會的設施，為期  個月(最長六個月)，

由 /20 起至 /20  為止(包括首尾兩月在內)。

 (月/年)  (月/年)

1. 本人/吾等明白馬會各項設施及附屬卡之使用皆受由馬會董事不時發出或修改之組織大綱及章程、規例及其他規則及附例所管制。

2. 本人，主卡會員，將承擔由本人及所有附屬卡人士引起的所有費用。
3. 本人/吾等明白附屬卡申請人與其父母可在馬會會所內使用相同設施。
4. 本人/吾等確認子女附屬卡申請人為未婚。
5. 本人/吾等確認附屬卡申請人未曾在本港或海外宣告破產或觸犯刑事罪行。
6. 本人/吾等確認附屬卡申請人現時並非馬會缺席會員。
7. 本人/吾等明白及同意馬會可向銀行以及其他機構，包括警方及其他執法機構等查詢附屬卡申請人資料，以進行所需之背景審查。

8. 本人/吾等明白馬會董事可拒絕附屬卡的申請而毋須給予解釋。
9. 本人/吾等確認在本表格填報的資料皆正確無誤。
10. 本人/吾等已閱讀、明白及同意附件中關於香港賽馬會的私隱政策聲明，並同意香港賽馬會根據該聲明中的條款使用在本表格所提供的資料，馬會亦可能隨時
更改有關聲明中的條款。

香港賽馬會及其附屬公司(就本部分而言及在附上的馬會私隱政策聲明內的定義合稱「馬會」；各自稱「馬會機構」)擬使用閣下的姓名、聯絡資料及人口統計資料
以作促銷由馬會或馬會機構不時提供或安排在馬會私隱政策聲明內「直接促銷 」部分指定種類的設施、服務、支援及相關項目及活動之用。為此馬會可能提供保存
於個別馬會機構之閣下的個人資料予其他馬會機構或馬會業務夥伴供其直接促銷之用。唯除非條例有所豁免或本會收到閣下的同意，否則不會如此使用及/或
提供閣下的個人資料。

請在此聲明末段簽署表示同意。若閣下反對本會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作此等直接促銷用途，請在下面方空格加上(“   ”)，免費要求馬會停止使用閣下的個人資料
於任何上述直接促銷目的。

 本人反對馬會使用本人的個人資料作直接促銷之用。

附屬卡申請人簽署：

身份證明文件上之姓名︰

日期：

主卡會員簽署︰

身份證明文件上之姓名︰

馬會會員編號︰  日期：



戊部 － 會員卡資料表

丁部 － 申請須知

致：香港賽馬會

會員/非賽馬會員編號：

請將本人在卡上之姓名顯示如下（連空格在內最多可填寫十九個英文字）

簽名式樣

此欄由本會填寫

會員/非賽馬會員編號：

請將本人在卡上之姓名顯示如下（連空格在內最多可填寫十九個英文字）

此欄由本會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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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貼照片

建議尺寸

38 毫米（闊）
X

50 毫米（高）

1. 會員卡申請人(學生)必須填寫及提交「會員卡資料表」。

2. 提交本申請表時，會員卡申請人必須附上以下文件的副本，以供核證：
(i) 香港身份證/護照；及
(ii) 最近學年的學生證明文件
會員卡申請人如以往並無向香港賽馬會提交載有其父母姓名的出生證明書副本，必須隨本表格附上。

會員卡申請人如未能附上上述文件，將導致附屬卡的簽發有所延誤。

3. 會員卡生效期間，每月將有一項相等於主卡月費的費用記入有關主卡會員的馬會賬戶內。

請貼照片

建議尺寸

38 毫米（闊）
X

50 毫米（高）

E-mail: membership@hkjc.org.hkTel: 1812Enquiries

‧所提供之照片須為兩張相同之照片

‧簽名式樣須填寫於方格範圍內

‧本人於以下簽署並聲明附上之照片攝於 年 月  日。

供馬會使用

供恒生銀行使用

根據公司條例註冊成立之保證有限公司 INCORPORATED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AND LIMITED BY GUARANT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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